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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新北市立殯儀館服務概況 

一、 前言: 

    為落實殯葬管理條例立法之意旨，「促進殯葬設施符合環保並永續經營；殯葬服務

業創新升級，提供優質服務；殯葬行為切合現代需求，兼顧個人尊嚴及公眾利益，以提

升國民生活品質」，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殯儀館致力於推動現代化、科技化統合性殯

葬服務設施，兼顧環保生活品質，提供民眾完整便捷的治喪服務。 

二、 館區範圍及館內設施: 

    目前館區範圍包含新北市立殯儀館及三峽昇華園火化場，館內設施計有禮廳 13 廳

(本館 10 廳、火化場 3 廳)、遺體冷藏室、寄棺室、多功能室、服務中心、家屬休息室

及火化場(三峽昇華園)等設施，其館區平面圖，如圖一及圖二所示： 

 

 

圖㇐ 新北市立殯儀館平面圖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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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三峽火化場平面圖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三、 服務概況: 

    依據新北市政府107年7月25日發布之「新北市公立殯儀館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

本館目前服務項目包含: 

1. 禮廳使用 

2. 遺體寄存(冷藏、寄棺) 

3. 遺體火化 

    服務項目細項及相關費用，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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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新北市公立殯儀館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 

新北市公立殯儀館設施及服務各項費用 

收費

類別 

項  目 單位 數量 

收費標準 

說明 金額 

減價日 原價日 加價日 

使用 

規費 

禮廳使用費 

甲級 

小時 三 

一千五百元 四千五百元 六千元 

一、 超過三小時者，甲級廳每小時

於減價日、原價日、加價日分

別加收五百元、一千五百元、

二千元；乙級廳加收三百元、

八百元、一千元；丙級廳加收

一百五十元、四百元、五百

元；丁級廳加收五十元、一百

元、一百元。加、減價日預定

於前一年度十月底公告。 

二、 農曆七月（不含閏月）減半收

費。 

三、 先火化再辦理告別式者，減半

收費。 

四、 本表各級禮廳，每日第四場使

用費，依左列收費標準，減半

收費。 

乙級 八百元 二千四百元 三千二百元 

丙級 四百元 一千二百元 一千六百元 

丁級 一百元 三百元 四百元 

使用 

規費 

禮廳冷氣費 

甲級 

小時 三 

一千五百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小時加收五百元 

乙級 六百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小時加收二百元 

丙級 三百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小時加收一百元 

丁級 一百元 超過三小時者每小時加收五十元 

守夜使用費 

甲級 

次 一 

六百元 

 
乙級 三百元 

丙級 二百元 

丁級 一百元 

佈置禮廳使用

費 

甲級 

小時 一 

一千五百元 

限告別式以外時段使用。 

乙級 八百元 

丙級 四百元 

丁級 一百元 

遺體寄存費 

日 

 /  

具 

一 

一日至十四日 十五日以上 
本市籍亡者，以死亡之日起算七日

內出殯或火化，免收遺體寄存費。

超過七日者，均溯及第一日起算費

用；其費率比照一日至十四日標準

計收。 四百元 八百元 

移動式冷凍櫃 日 一 二百五十元 

移動式冷凍櫃由所在地之區公所經

營管理。申請人應繳納保證金三千

元；使用超過三十日者，超過部分加

倍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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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飯間 日 一 一百元 
遺體已進館冷藏或寄棺者，其家屬

得申請使用拜飯間。 

遺體接運 具 一 一千元 
限於本市、臺北市，里程限十公里

以內；每逾一公里增收二十元。 

遺體洗身室使用費 時 一 三百元  

屍袋費 個 一 五百元  

靈車使用 次 一 一千五百元  

遺體火化 具 一 二千元 

一、 非設籍本市亡者三倍計費。 

二、 本市籍亡者，以死亡之日起算

七日內火化免費。 

三、 政府列冊之低收入戶免費。 

遺體洗身 

具 一 

二百元 

 
遺體化粧 二百元 

遺體著裝 二百元 

遺體大殮 二百元 

骨灰再處理 具 一 二百元 
參加海葬、樹葬、花葬，植存者免

費。 

行政 

規費 

火化許可證 份 一 

中文版：二十元 

英文版：一百元 
含申請補發者。 

費用減免相關事項 

一、 亡者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其家屬得於出殯或火化前，檢附相關證件，申請費用減免： 

（一） 本市仁愛之家之公費院民使用場地服務項目十五日內，免收費用；禮廳使用，於減價日之丙（丁）級

廳免收費用，甲（乙）級廳減半收費，均以一次為限。 

（二） 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以三十日為限，免收費用；本市原住民、列冊之中低收入戶、請領本市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中低收入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或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者，減半收費。 

（三） 設籍本市板橋區中正里、宏翠里、新海里、吉翠里、朝陽里、德翠里、仁翠里、新翠里、文德里、幸

福里、港尾里、新生里；三峽區溪北里、溪東里、龍埔里；土城區祖田里、沛陂里、頂埔里、頂新

里、頂福里；樹林區東園里、北園里、南園里、柑園里達六個月以上者，使用本附表各項設施及服務

項目，減收百分之三十費用；設籍以上回饋里別達四年以上者，使用本附表各項設施及服務項目，免

收費用。 

（四） 參加聯合奠祭者，依本市年度聯合奠祭計畫規定減免。但退出聯合奠祭者，應依本表一般收費標準補

繳相關費用。 

（五） 因本府進行公共工程所起掘之骨骸，經報准送場火化者，免收費用。 

（六） 因公死亡之軍公教人員，免收費用。 

（七） 設籍本市且於醫療院所捐贈器官或遺體者，免收費用。 

（八） 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專案核准者，依本府核准金額減免之。 

二、 外國人其居留地為本市者，比照本市市民身分計費。 

三、 設籍本市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所在區之亡者，使用設施附設禮廳者，減半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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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一) 禮廳使用: 

    目前館區禮廳共計有 13 廳(本館 10 廳、火化場 3廳)，依禮廳使用空間大小分為甲

級廳、乙級廳、丙級廳及丁級廳四種級別，其使用費用依級別增加。甲級廳為景福廳，

共計 1 廳；乙級廳為崇仁廳、崇義廳，共計 2 廳；丙級廳為明道廳、明善廳、明倫廳、

明孝廳、明哲廳(火化場)、明禮廳(火化場)、明德廳(火化場)，共計 7廳；丁級廳為安

逸廳、安詳廳、安樂廳，共計 3 廳。110 年度禮廳使用場次，甲級廳 410 場次；乙級廳

2,257 場次；丙級廳 8,846 場次；丁級廳 4,536 場次，合計 16,049 場次，各月份使用場

次如表二及圖三所示： 

表二 新北市立殯儀館禮廳使用次數 
 

1 月份 2 月份 3 月份 4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

份 

11 月

份 

12 月

份 

全年度 

甲級廳 39  33  43  35  41  24  25  24  38  31  37  40  410  

乙級廳 211  148  196  199  221  187  183  171  177  182  168  214  2,257  

丙級廳 858 600 751 694 760 829 823 673 710 694 686 768 8,846  

丁級廳 393  311  399  368  364  423  441  346  374  359  376  382  4,536  

合計 1,501  1,092  1,389  1,296  1,386  1,463  1,472  1,214  1,299  1,266  1,267  1,404  16,049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圖三 新北市立殯儀館禮廳使用次數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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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體寄存(冷藏、寄棺)： 

    目前館區遺體寄存分為遺體冷藏及棺木寄存兩類，其收費標準相同，均以每具遺體

寄存日期計算。現有寄棺室 49 間，冷藏櫃 902 屜(含火化場 78 屜)。110 年度遺體寄存，

遺體進館人數 18,211 位，遺體出館人數 18,140 位，各月份遺體進館出館人數，如表三、

四及圖四、五所示： 

表三 各月份遺體進館人數 

進館人數 1 月份 2 月份 3 月份 4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

份 

11 月

份 

12 月

份 
全年度 

遺體冷藏 1,617 1,357 1,369 1,352 1,575 1,580 1,519 1,494 1,308 1,357 1,412 1,608 17,548 

棺木寄存 73  54  60  49  64  38  43  54  58  58  50  62  663  

合計 1,690 1,411 1,429 1,401 1,639 1,618 1,562 1,548 1,366 1,415 1,462 1,670 18,211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圖四 各月份遺體進館人數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表四 各月份遺體出館人數 

出館人數 1 月份 2 月份 3 月份 4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

份 

11 月

份 

12 月

份 
全年度 

遺體冷藏 1,518 1,343 1,433 1,311 1,418 1,647 1,603 1,326 1,447 1,323 1,327 1,512 17,208 

棺木寄存 110  89  83  82  83  66  64  64  65  73  74  79  932  

合計 1,628 1,432 1,516 1,393 1,501 1,713 1,667 1,390 1,512 1,396 1,401 1,591 18,140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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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各月份遺體出館人數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三)遺體火化 

    目前館區火化爐均位於三峽昇華園火化場，共計 12 爐，110 年度遺體火化人數共計

22,045 位，各月份遺體火化人數，如表五及圖六所示： 

表五 各月份遺體火化人數 

火化人數 1 月份 2 月份 3 月份 4 月份 5 月份 6 月份 7 月份 8 月份 9 月份 
10 月

份 

11 月

份 

12 月

份 
全年度 

新北市 1,498 1,275 1,415 1,271 1,468 1,668 1,546 2,361 2,040 1,469 1,273 2,160 19,444 

台北市 54  50  40  41  41  83  48  36  43  51  45  58  590  

外縣市 167  170  179  172  183  202  194  137  159  133  158  157  2,011  

合計 1,719 1,495 1,634 1,484 1,692 1,953 1,788 2,534 2,242 1,653 1,476 2,375 22,045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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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各月份遺體火化人數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四、 結論 

    依據上述 110 年度統計資料可知，館內各項服務使用次數與氣候溫度、季節轉換及

民俗習慣密切相關。冬季氣溫遽降或季節轉換之際，民眾突發性疾病比例增加，使用次

數隨之上升，反之夏季氣候溫暖穩定，使用次數較少；在民俗習慣中，出殯常趕在農曆

7月(國曆 8月)前或錯開農曆新年(國曆 2月)舉辦，因而造成 2月份及 8月份使用次數

明顯減少，而移至前後月份舉辦。 

    新北市各行政區對本館服務之使用次數與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有所關聯。人

口較不稠密之行政區，住家鄰近尚有空間辦理殯葬法會等典禮，民眾可依循古禮處理

先人典葬，反之，人口稠密之都會區，住宅密集高樓林立，礙於使用空間限制，殯葬

相關典葬事宜須至殯儀館進行辦理，其殯儀館使用次數因而較高。新北市地區幅員廣

大，礙於至本館路程較遠，部分民眾傾向選擇鄰近之殯儀館處理典葬事宜，因而對本

館之使用次數較少，例如：汐止、萬里等區民眾可至臺北市第一殯儀館，深坑、石碇

等區民眾可至臺北市第二殯儀館，瑞芳、平溪等區民眾可至基隆市殯儀館。各行政區

位置及殯儀館分布如圖七所示；110 年度各行政區服務項目使用次數如表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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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各行政區位置及殯儀館分布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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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各行政區服務項目使用次數 
  

遺體火化 棺木寄存 遺體冷藏 出殯 禮廳使用 

行政區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板橋區 1,829 1,333 85 99 1,862 1,276 1,401 1,022 3,593 2,673 

三重區 1,123 749 57 44 1,191 762 846 571 2,094 1,517 

中和區 1,010 670 40 29 1,007 674 724 504 1,783 1,315 

永和區 320 256 21 21 352 267 216 195 519 490 

新莊區 1,219 820 48 50 1,240 806 889 618 2,274 1,569 

新店區 379 253 14 16 387 254 262 171 601 435 

樹林區 608 393 23 25 597 367 460 299 1,268 826 

鶯歌區 295 191 7 5 231 139 163 107 552 388 

三峽區 480 291 29 27 443 249 334 201 1065 667 

淡水區 363 284 11 10 279 203 195 151 436 381 

汐止區 117 74 2 6 123 73 79 48 171 121 

瑞芳區 25 23 2 2 20 18 16 19 30 47 

土城區 700 488 35 17 688 459 528 342 1378 942 

蘆洲區 445 305 24 20 474 300 337 248 877 655 

五股區 289 168 9 7 286 175 205 125 534 310 

泰山區 239 129 11 5 234 130 176 95 446 221 

林口區 141 94 5 3 153 99 101 63 269 156 

深坑區 15 11 0 0 13 11 7 8 13 18 

石碇區 12 8 0 2 14 5 8 5 21 13 

坪林區 16 11 4 0 14 10 11 10 25 23 

三芝區 93 61 2 0 44 21 27 13 61 32 

石門區 28 19 1 0 11 8 6 4 13 8 

八里區 121 68 2 4 108 60 80 43 223 111 

平溪區 16 5 0 2 17 7 14 6 37 17 

雙溪區 26 14 1 2 29 12 21 12 53 60 

貢寮區 19 16 0 0 20 16 16 12 34 47 

金山區 19 6 0 1 18 4 16 4 53 9 

萬里區 29 13 1 1 46 8 18 4 38 8 

烏來區 19 8 0 0 13 1 11 1 22 2 

資料來源 新北市政府殯葬管理處提供 

 


